
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工作处

各系（部）、各位同学

贵阳幼高专关于报送 2026年高校毕业生

下基层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

申报材料的通知

：

（二）正确理解政策要点。各系（部）要认真按照省财政厅和

  

根据 《贵州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

行办法》（黔财教〔2009〕114 号）、《省教育厅关于对<贵州省

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>补充说明的

通知》（黔教助发〔2012〕222 号）、《贵州省学生资助资金管理

办法》（黔财教〔2022〕118 号）及《关于报送 2026年市属高校

毕业生下基层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报材料的通知》文件

精神，现将我校有关 2026年高校毕业生下基层学费补偿国家助学

贷款代偿申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做好申请组织工作

    （一）积极宣传政策。各系（部）要积极做好政策宣传工作，

使基层就业学生及时知晓政策的条件、标准、办理程序。

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要求做好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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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认真审核毕业生在校期间实际交纳的学费（享受了减免学费

的应据实扣除），今年学费补偿代偿标准继续执行以下标准：毕业

生在校期间每学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高

于 6000 元的，按照每年 6000 元的金额实行补偿或代偿；毕业生在

校期间每学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低于

6000 元的，按照学费或国家助学贷款本息两者就高的原则，实行

补偿或代偿。已享受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和退役士兵教育资助

的毕业生，不再享受本资助政策。

2.基层单位是指：贵州省县以下乡镇机关、事业单位、村（居

委会、社区），包括乡（镇）政府机关、农村中小学、国有农（牧、

林）场、农业技术推广站、牧畜兽医站、乡镇卫生院、计划生育服

务站、乡镇文化站等，以及工作场地地处贵州省县以下的气象、地

震、地质、水电施工、煤炭、化工、石油、核工业等艰苦行业生产

第一线。

3.根据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，以下情况不再属于学费补偿国家

助学贷款代偿政策范围：

（1）就业（服务）单位在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街道办

事处、社区和各县城关镇（见附件 1）。

（2）普通高校毕业生毕业时到省内基层单位就业服务，毕业

时间和就业时间间隔超过 2 年及以上的市属高校毕业生。

（3）就业（服务）单位在贵安新区和和县级开发区、风景名

胜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新区、园区等，大学城、职教城等属县级及以

上直管单位就业服务的普通高校毕业生，在艰苦行业非一线工作的

普通高校毕业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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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就业（服务）单位属于私营企业，电力（电厂）、航天、

航空、高速公路管理等行业，劳动合同是合同制文书的，实际在基

层服务未连续满 3 年的。

（三）申请对象和条件

1.申请对象：我校下基层服务（就业）的应往届毕业生。

2.申请条件：

（1）连续在基层单位服务年限满 3 年或以上；

（2）若为贷款毕业生,原则上应结清助学贷款；

（3）可申请学费补偿、贷款代偿；

（四）严格把好材料审核关，做好补偿代偿材料审核工作，申

请人需提供

4.2026年申报下基层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服务期满三年的时间

界定为 2026年 9 月 30 日（含）。

：

1.贵州省贵阳市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（见附件 2，纸

质版一式一份）；

申请表中涉及金额栏待学校财务核实后由学校学生工作处资

助中心统一填写，同学们请勿私自填写；表格内“毕业院系审查意

见”一栏需自行交由系（部）填写审查意见；“毕业学校财务部门

审查意见”一栏由学校学生工作处资助中心统一提交给学校计划财

务处填写审查意见。

2.贵州省贵阳市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资助考核表（见附件

3，纸质版一式一份）；

3.单位聘任合同书及招考录用文件复印件各一份，需注明“与

原件相符”，并加盖人事部门公章确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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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基层服务单位分年度考核表复印件，需加盖考核单位公章确

认；

特别提醒：基层服务单位年度考核表复印件从工作当年起每年

一份，需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并加盖单位公章；对转岗且符合代偿

资格的毕业生，由第一次接收单位和第二次接收单位共同出具证

明，证明其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性质符合补偿代偿条件，服务期必

须连续、中间不得有间隔期；

7.申请材料真实承诺书（见附件 5，纸质版一份，请本人签字、

捺印确认）

5.身份证、毕业证书复印件各一份（请用 A4 纸复印）；

6.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授权书（见附件 4，纸质版一份）；

；

贵州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在学校享受贵州省教育精准

扶贫资助证明材料，由学校学生工作处资助中心统一出具。不属

于贵州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学生不用提供此项材料。

9.贵州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在生源地享受贵州省教育

精准扶贫资助证明材料，需由学生所在县（市、区）资助中心核实

出具（内容需包含是否在生源地享受资助，如是，应注明受资助年

度、受助金额）

8.在校期间生源地助学贷款合同和结清凭证（未提供贷款材料

的一律按在校期间实际缴纳学费金额进行补偿）；

。

 

10.填写《2026年高校毕业生下基层服务申报学费补偿贷款代

偿信息汇总表》（见附件6，只需提交电子版，请按要求填写后发

送至邮箱gyyzxszzzx@163.com）；

二、有关要求

mailto:9.贵阳幼高专下基层服务毕业生2020年申报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明细表（见附件5，只需提交电子版，请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邮箱gyyzxszzzx@163.com）；
mailto:9.贵阳幼高专下基层服务毕业生2020年申报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明细表（见附件5，只需提交电子版，请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邮箱gyyzxszzzx@163.com）；
mailto:9.贵阳幼高专下基层服务毕业生2020年申报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明细表（见附件5，只需提交电子版，请按要求填写后发送至邮箱gyyzxszzzx@163.com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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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系（部）务必按要求严格审核把关，对不符合条件

学生按政策及时耐心进行疏导，做好政策宣传解释说明和信访工

作。绝对不能发生因宣传不到位，导致不良舆情、群体事件等发

（一）请系（部）通过班级QQ群、微信群、电话、邮件等方

式相互告知，并通知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前来办理；

（二）申请人请于2026年4月7日--2026年4月15日工作日期

间，将申请材料按上述顺序整理提交至学校学生工作处资助中心

（峻德楼一楼116室），过时未交不予补办，材料请勿装订；

生，如有特殊情况请及时与学生工作处资助中心进行沟通。

三、温馨提示

（一）学校初审后，将对初审合格名单在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

科学校学生工作处资助中心网站（https://www.gypec.edu.cn/

xsgzc/list.jsp?itemId=1351&cItemId=1354&page=1）进行公示，

请各位同学予以关注；

（二）最终审核合格名单由贵阳市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审核

后在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工作处资助中心网站进行公

示；

（三）申请资助的学生可加入贵阳幼高专2026年高校毕业生

下基层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工作群（QQ群号：1058216875）及时了

解相关文件精神和补偿条件。

4.如有疑问，请致电 0851-82566855 予以咨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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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贵州省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资助申请表

3.贵州省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考核表

4.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授权书

5.申请材料真实承诺书

附件：1.贵州省2026年各地城区街道办事处（社区服务中心）、

县（市）城关镇汇总表(已确认)

抄送：纪检监察室、学前教育与早期教育系、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

系、艺术系、社会工作系、体育与健康系、基础教学部

6.2026年高校毕业生下基层服务申报学费补偿贷款代偿

信息汇总表

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学生工作处

2026年 4 月 1 日

。

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生工作处 2026年 4 月 1 日印发


